[bookmark: _GoBack]


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
应急预案












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局
2022年10月



目  录

1总则	1
1.1编制目的	1
1.2编制依据	1
1.3应急原则	1
1.4应急任务	2
1.5适用范围	3
2应急组织与职责	4
2.1工作机构及分工	4
2.2应急机构及职责	7
3辐射事故分级	10
3.1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11
3.2重大辐射事故（Ⅱ级）	11
3.3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11
3.4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12
4应急行动	12
4.1通知和启动	12
4.2联络与信息交换	13
4.3指挥和协调	13
4.4应急监测	14
4.5安全防护	14
5应急状态终止和恢复	15
5.1应急终止条件	15
5.2应急终止程序	15
6应急能力维持	16
7应急保障	16
7.1应急资金	16
7.2应急设施设备	17


8辐射事故报告	17
9辐射事故应急实施程序	17
9.1应急响应实施程序	17
9.2应急报送及记录	19
10预案管理	20
10.1预案解释	20
10.2实施日期	20




















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1总则
[bookmark: _Toc19883][bookmark: _Toc488306300][bookmark: _Toc10287][bookmark: _Toc487188345][bookmark: _Toc488306644][bookmark: _Toc488308540][bookmark: _Toc488306781][bookmark: _Toc488307822][bookmark: _Toc552563597][bookmark: _Toc922568476][bookmark: _Toc6285][bookmark: _Toc12559]1.1编制目的
为科学有效应对辐射事故，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保护辐射环境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特制订本预案。
[bookmark: _Toc14684][bookmark: _Toc487188346][bookmark: _Toc16858][bookmark: _Toc488308541][bookmark: _Toc488306782][bookmark: _Toc16183][bookmark: _Toc477219746][bookmark: _Toc17529][bookmark: _Toc488306645][bookmark: _Toc1331259160][bookmark: _Toc488307823][bookmark: _Toc488306301]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江西省辐射事故应急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1578958014][bookmark: _Toc488306646][bookmark: _Toc31851][bookmark: _Toc487188347][bookmark: _Toc488306302][bookmark: _Toc22913][bookmark: _Toc488307824][bookmark: _Toc30917][bookmark: _Toc20035][bookmark: _Toc488308542][bookmark: _Toc488306783][bookmark: _Toc1505385204]《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辐射事故应急实施方案》
《九江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九江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九江市柴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九江市柴桑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1.3应急原则
本预案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属地为主、分级响应，专兼结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8504][bookmark: _Toc488306647][bookmark: _Toc488306303][bookmark: _Toc488308543][bookmark: _Toc487188348][bookmark: _Toc23820][bookmark: _Toc1458674275][bookmark: _Toc362904221][bookmark: _Toc488306784][bookmark: _Toc32668][bookmark: _Toc488307825][bookmark: _Toc790]1.4应急任务
[bookmark: _Toc1003908870][bookmark: _Toc579][bookmark: _Toc426032086][bookmark: _Toc487188349][bookmark: _Toc488306785][bookmark: _Toc1906302347][bookmark: _Toc488306304][bookmark: _Toc488306648][bookmark: _Toc3387][bookmark: _Toc712715872][bookmark: _Toc185959254][bookmark: _Toc390296443][bookmark: _Toc488308544][bookmark: _Toc488307826]1.4.1区生态环境局的应急任务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有关辐射事故应急工作决策部署，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任务；
（2）制定、修订区人民政府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修订本部门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或实施方案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任务；
（3）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负责辖区内辐射事故应急的日常监督管理，监督检查评价辖区内辐射事故责任单位的应急行动和事故处理措施，负责辖区内一般辐射事故应急响应；
（4）接收各乡镇场和辐射事故责任单位有关事故信息的报告并确认后，及时向区政府及省、市生态环境部门报告事故处置情况，并根据授权负责发布辐射事故的新闻和信息，指导和组织力量开展辐射环境应急监测和应急行动，协助国家、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做好辖区内辐射事故的处理工作；
（5）配合有关单位组织事故地区公众的撤离，指导公众进行个人防护，配合区政府开展事故地点公众的宣传工作，视处置情形有序疏散周边公众人员；
（6）按照区人民政府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要求，负责与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的日常联络和信息交换工作。
[bookmark: _Toc22112][bookmark: _Toc142403841][bookmark: _Toc26594][bookmark: _Toc1835917116][bookmark: _Toc962250972][bookmark: _Toc1996804802][bookmark: _Toc717992321][bookmark: _Toc45696611][bookmark: _Toc406283747]1.4.2事故责任单位的应急任务
（1）贯彻执行辐射事故应急相关法律法规，落实核与辐射安全全面责任和应急响应主体责任；
（2）制定、修订并落实本单位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相关文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3）发生辐射事故时，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方案，并立即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报告。事故责任单位应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减轻事故后果，做好事故处理、应急监测和污染处置等工作；
[bookmark: _Hlk35377663]（4）配合和协助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接受生态环境部门对其应急响应和事故处理工作的监督。
[bookmark: _Toc488308546][bookmark: _Toc488306650][bookmark: _Toc488306787][bookmark: _Toc18386][bookmark: _Toc488307828][bookmark: _Toc18529][bookmark: _Toc2078834541][bookmark: _Toc487188351][bookmark: _Toc488306306][bookmark: _Toc1405861468][bookmark: _Toc28116][bookmark: _Toc9046]1.5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辐射事故应对工作。
辐射事故主要指除核事故以外，放射性物质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物质和射线装置失控造成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事件。主要包括：
（1）核技术利用中发生的辐射事故；
（2）放射性废物处理贮存设施发生的辐射事故；
（3）铀矿冶及伴生矿开发利用中发生的环境辐射污染事故；
（4）放射性物质运输中发生的事故；
（5）航天器在我区境内坠落造成环境辐射污染的事故；
（6）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辐射事故；
（7）可能对我区环境造成环境辐射污染的其他辐射事故。
生态环境局不负责核设施的安全监督管理和应急响应，在核事故应急中，区生态环境局应急组织按照相关核事故应急预案职责分工和区核事故应急委员会的指令，参照本预案组织指导开展周边环境应急监测，提出保护环境和公众的措施与建议。
2应急组织与职责
[bookmark: _Toc11978][bookmark: _Toc1691637444][bookmark: _Toc21410][bookmark: _Toc18231][bookmark: _Toc31321][bookmark: _Toc45696620]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组织体系内各相关部门、单位，根据相关预案、实施方案和工作职责做好各自应急准备工作。在应急响应期间，生态环境局根据辐射事故类型，启动本预案及实施方案。
2.1工作机构及分工
[bookmark: _Toc1034902962][bookmark: _Toc924961840][bookmark: _Toc996605690][bookmark: _Toc24723][bookmark: _Toc4178][bookmark: _Toc1551949411]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相关工作机构由局机关相关股室、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生态环境监测站各相关股室组成。
2.1.1局机关的职责
[bookmark: _Toc1546876055][bookmark: _Toc19307][bookmark: _Toc2983][bookmark: _Toc931823107][bookmark: _Toc18948][bookmark: _Toc4693][bookmark: _Toc1100450836][bookmark: _Toc20350][bookmark: _Toc13058][bookmark: _Toc281696212]办公室的职责
（1）贯彻执行辐射事故应急相关法规及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落实本股室应急准备工作，参与应急相关工作；
（2）指导辐射事故应急相关信息公开工作，督促并配合做好辐射事故应急相关信息发布工作；
（3）负责车辆统一调度安排和应急办公用品、生活物资保障；
（4）协助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值班；
（5）协助做好生态环境局对上级部门的联络和信息交换工作；
（6）协调落实日常应急准备与应急响应的资金需求。
[bookmark: _Toc29510][bookmark: _Toc1428712329][bookmark: _Toc1411642972][bookmark: _Toc15244][bookmark: _Toc2014404480][bookmark: _Toc4083][bookmark: _Toc30021][bookmark: _Toc1669980969][bookmark: _Toc21796][bookmark: _Toc22854]政务服务股的职责
（1）贯彻执行辐射事故应急相关法规及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落实本股室应急准备工作，参与应急相关工作；
（2）督促、指导全区核技术利用单位编制、完善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全区辐射事故应急联系网络，提供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3）牵头组织制定、修订九江市柴桑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和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相关实施方案并按照程序报批；
（4）开展公众科普宣传；
（5）负责做好辐射应急对上级部门和有关单位及辐射事故单位的沟通协调、信息交换和事故报告工作；
（6）协助为辐射事故应急提供技术支持；
（7）协助事故后果评价和事故处理工作。
业务一股的职责
（1）贯彻执行辐射事故应急相关法规及区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落实本股室应急准备工作，参与应急相关工作；
（2）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信息公开内容的审核工作，负责做好相关的公众宣传、新闻报道等工作；
（3）经局应急领导小组授权，配合宣传部门召开辐射事故应急新闻发布会；
（4）配合网信部门开展应急期间的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工作。
业务二、三股的职责
贯彻执行辐射事故应急相关法规及市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落实本股室应急准备工作，参与应急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081718101][bookmark: _Toc797277765][bookmark: _Toc867218078][bookmark: _Toc2099738721][bookmark: _Toc4857][bookmark: _Toc949967277][bookmark: _Toc1816782174][bookmark: _Toc25877][bookmark: _Toc342851831][bookmark: _Toc336812220]2.1.2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职责
（1）贯彻执行辐射事故应急相关法规及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落实本单位应急准备工作，参与应急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88506252][bookmark: _Toc1420260295][bookmark: _Toc1537575303][bookmark: _Toc893132860]（2）参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能力建设，参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995073998][bookmark: _Toc1136538351][bookmark: _Toc549675364][bookmark: _Toc1057750627]（3）负责辐射事故应急调查和处理相关工作；
（4）负责应急期间指挥中心的通信保障，保证通信畅通；
（5）参与辐射事故响应与现场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333629674][bookmark: _Toc57733187][bookmark: _Toc306882445][bookmark: _Toc1645728150]2.1.3生态环境监测站的职责
（1）贯彻执行辐射事故应急相关法规及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落实本单位应急准备工作，组织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
（2）负责履行应急监测组、现场处置组的主要职责，组织开展应急培训、演练、能力建设工作，为辐射事故应急监测与处置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
（3）承担制定、修订九江市柴桑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修订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相关实施方案工作；
（4）协助开展由市生态环境局监管的辐射事故责任单位采取的应急行动和事故处理措施的技术支持、指导评价和后果评价；
（5）协助做好辐射应急对上级部门和有关单位及辐射事故单位沟通协调、信息交换和事故报告工作。
[bookmark: _Toc32535][bookmark: _Toc1925425472][bookmark: _Toc5571][bookmark: _Toc25186][bookmark: _Toc1769562047]2.2应急机构及职责
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组织体系是生态环境局应急体系的组成部分，由局机关相关股室组成。在生态环境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局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下设辐射事故应急专项指挥办公室（以下简称局辐射应急办）；局辐射应急办下设应急协调组、专家咨询组、信息发布组、现场监测组、后勤保障组五个应急小组。
[bookmark: _Toc16153][bookmark: _Toc8567944][bookmark: _Toc2143442889]2.2.1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bookmark: _Toc488306331][bookmark: _Toc488307853][bookmark: _Toc488308571][bookmark: _Toc487188372][bookmark: _Toc28921][bookmark: _Toc488306675][bookmark: _Toc488306812]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是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组织体系中的领导机构，领导和指挥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行动，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工作。
2.2.1.1人员组成
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由应急总指挥、副总指挥和若干成员组成。应急总指挥由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应急副总指挥由局分管领导担任。局办公室、政务服务股、业务一股、业务二股、业务三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生态环境监测站等股室负责人为成员，必要时可增加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
2.2.1.2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辐射事故应急方针、政策及关于辐射事故应急工作指示要求；
（2）组织制定九江市柴桑区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方案；
（3）按照属地原则，配合上级机关处置突发辐射事故，为参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的队伍和人员提供工作条件；
（4）了解辖区辐射事故的发生原因、事故状态和发展趋势，及时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5）指导辖区内辐射工作单位制定辐射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6）完成上级辐射应急指挥部下达的其他应急任务。
2.2.2局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局辐射应急办在应急响应期间是局应急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根据辐射事故类别特征，按照本预案和实施方案综合协调我区生态环境应急响应行动。
局辐射应急办主任由分管局领导兼任；局政务服务股股长、局监测站站长任应急办副主任。局办公室、业务一股、业务二股、业务三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生态环境监测站等相关人员为成员。
局辐射应急办设在局政务服务股。
[bookmark: _Toc488306335][bookmark: _Toc488308575][bookmark: _Toc487188376][bookmark: _Toc488306816][bookmark: _Toc488306679][bookmark: _Toc488307857][bookmark: _Toc9708]局辐射应急办主要职责：
(1)负责贯彻执行九江市柴桑区辐射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的决策和指示；
(2)制定和修订全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3)监督检查全区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工作；
(4)负责协调公安、消防、卫健、气象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
(5)汇总报送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期间应急信息。
2.2.2.1应急协调组
由局政务服务股、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成。主要承担生态环境部门内部应急组织；负责协调局各股室、各部门；负责与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和各乡镇的信息沟通；负责制定应急调查方案，组织应急人员迅速开展事故排查，确定事故单位和可能造成污染情况，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协调专业机构对事故现场放射性废物进行清理；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现场隔离、警戒和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
2.2.2.2专家咨询组
聘任环保、公安、卫健及社会科研单位的辐射专家组成决策咨询机构，为辐射事故的处理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制定突发辐射事故现场处置方案；协助对事故影响程度进行定性定级；协助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为区辐射应急指挥部的指挥、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2.2.2.3信息发布组
由局政务服务股、业务一股组成。负责收集应急事件中出现的网络舆情；负责辐射应急事件相应情况的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官方发布。
2.2.2.4现场监测组
由局生态环境监测站组成，根据辐射事故应急监测项目及可能监测核素的需要，配合省、市级辐射监测部门开展现场监测，及时准确获取并上报监测数据。
2.2.2.5后勤保障组
由局办公室组成，负责准备车辆、驾驶人员、相应防寒衣物和雨具的准备工作，负责保障资金调度；负责保障应急人员食品及饮水；负责保证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所需装备、器材等物资的经费供给；对辐射事故的日常应急准备、应急演练、应急响应和人员培训的经费保障等。
3辐射事故分级
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大辐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3.1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含3人）急性死亡；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江河流域、水源等）放射性污染事故；
（4）国外航天器在境内坠落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的事故。
3.2重大辐射事故（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1）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2人以下（含2人）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含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局部环境放射性污染事故。
3.3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1）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9人以下（含9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铀（钍）矿尾矿库垮坝事故。
3.4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1）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3）铀（钍）矿、伴生矿严重超标排放，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事故。
4应急行动
4.1通知和启动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以属地管理为主。各乡镇场街道全面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生态环境局根据情况给予技术协调支援。生态环境部门接到发生辐射事故的通知后，立即通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向领导小组组长汇报，并通知各小组组长。根据事故状态及其影响的严重程度确定应急相应级别，应急办公室按九江市柴桑区应急响应体系原则（见下表）进行启动。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及时请求上一级环保部门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
辐射事故应急状态下区生态环境局应急组织的启动
	应急状态
	区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区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
	乡（镇、场、街道）政府

	一般事故
	Ｏ
	√
	√

	较大事故
	√
	√
	√

	重大事故
	√
	√
	√

	特大事故
	√
	√
	√


注：Ｏ表示待命；√表示应急响应人员启动并到达责任岗位。
4.2联络与信息交换
局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按照相关实施程序负责与其他有关部门及辐射事故单位的联络与信息交换工作。
应急期间联络原则是：
（1）各岗位任务明确、尽职尽责，联络渠道明确、畅通、固定；
（2）联络用语规范，严格执行记录制度；
（3）对外渠道和口径统一。
4.3指挥和协调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时，局辐射事故应急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局辐射事故应急组织体系中各部门辐射事故应急行动，综合协调局辐射事故应急组织体系与其他相关部门、单位的接口与行动。主要内容有：
（1）提出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2）派出有关专家参与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指挥工作；
（3）协调各级、各专业力量实施应急支援行动；
（4）协调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的监控工作；
（5）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6）根据现场监测结果，确定被转移、疏散群众返回时间；
（7）及时向区政府和省市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
各乡镇场街道对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参照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实施程序，进行积极配合。
4.4应急监测
发生辐射事故时，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辐射事故现场的应急监测工作，确定污染范围，提供监测数据，为辐射事故应急决策提供依据。应急监测工作参照相关实施程序开展，现场监测小组实施监测过程中相关环保系统协调由辐射应急协调组负责。必要时邀请省厅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技术中心提供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技术支援，市生态环境局监测部门协助完成相应工作。
4.5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工作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辐射事故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根据事故特点开展相关工作：
（1）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与特点，向本级政府提出公众安全防护措施；
（2）根据事发时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确定公众疏散的方式，协助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
（3）在事发地安全边界以外，协助有关部门设立紧急避难场所。
5应急状态终止和恢复
5.1应急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辐射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2）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3）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2应急终止程序
5.2.1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应急终止后，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现场监测组和事故发生地乡（镇、场、街道）政府还应执行下列行动：
（1）评价所有的应急工作日志、记录、书面信息等；
（2）评价造成应急状态的事故，指导有关部门和事故责任单位查出原因，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3）评价辐射事故应急期间所采取的一切行动；
（4）根据实践经验，及时对应急预案及相关程序进行修订；
（5）根据需要，继续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6）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辐射事故，生态环境局和事故发生地乡（镇、场、街道）政府要组织有计划的辐射环境监测，审批、管理必要的区域去污计划和因事故及去污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处置计划并监督实施；
（7）应急终止后，生态环境局现场监测组和事故发生地乡（镇、场、街道）政府应在两周内向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提交本部门的总结报告，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负责汇总和总结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组织的应急响应情况，并在事故后一个月内向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领导小组提交总结报告。
6应急能力维持
为保证辐射事故应急能力，各级辐射事故应急组织应按照本预案的要求做好日常应急准备工作，负责制定本部门辐射事故应急人员的应急培训和应急演习计划，每年开展应急人员培训，每两年开展一次辐射应急演练；积极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及应急监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7应急保障
7.1应急资金
根据辐射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的需要，各级辐射应急组织提出项目支出预算报相关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确保日常应急准备与应急响应期间的资金需要。
7.2应急设施设备
根据本预案规定的职责各级辐射应急组织应配备一定的应急设施设备，主要包括通讯设备、交通工具、辐射监测设备、辐射评价软件、个人防护用品及文件资料等。
8辐射事故报告
辐射事故单位应当保护好事故现场并立即向辖区的生态环境部门报告，柴桑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报告电话：0792-12369。同时按照事故报告制度向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提交事故报告表。
9辐射事故应急实施程序
9.1应急响应实施程序
辐射事故状态下，根据辐射事故级别应急分别对应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4个等级，根据事件分级启动相应的响应程序。
(1)Ⅳ级响应与程序
发生一般辐射事故，生态环境局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迅速汇总和核实事故信息进行判研，立即报告领导小组组长，根据指示启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下达Ⅳ级响应指令，将事故情况通报应急响应单位。
各应急响应单位立即组织应急队伍赶赴事故现场。在现场指挥部的组织下，各单位按职责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必要时召集应急专家研究处置措施，评估事故影响。
(2)Ⅲ级响应与程序
发生较大辐射事故，生态环境局辐射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迅速汇总和核实事故信息进行判研，立即报告领导小组组长，根据指示启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报请上级部门下达Ⅲ级响应指令，将辐射事故情况通报应急响应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应急响应单位领导和应急救援专家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按区应急指挥部下达的指令，各应急响应单位立即组织应急队伍赶赴事故现场，在现场指挥部的组织下，各单位和专家按职责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控制事态发展，评估事故影响。
(3)Ⅱ级响应与程序
发生重大辐射事故，区生态环境局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组织成员单位和专家进行分析判研，对事故影响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在省市有关部门的统一指挥下，启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报请上级部门下达Ⅱ级响应的指令，将辐射事故情况通报应急响应单位，领导小组组长组织应急响应单位领导和应急救援专家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协调本辖区力量配合应急处置工作。
按区应急指挥部下达的指令，各应急响应单位立即组织应急队伍赶赴事故现场，在现场指挥部的组织下，各单位按职责配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组织专家组研究处置措施，评估事故对环境的影响。
(4)Ⅰ级响应与程序
发生特别重大辐射事故，区生态环境局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组织成员单位和专家进行分析判研，对事故影响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部署和指挥，启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报请上级部门下达Ⅰ级响应的指令，将辐射事故情况通报应急响应单位。领导小组组长组织成员单位领导和应急专家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协调本县力量配合应急处置工作。
按区应急指挥部下达的指令，各应急响应单位立即组织应急队伍赶赴事故现场，在现场指挥部的组织下，各单位按职责配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组织专家组研究处置措施，评估事故对环境的影响。
9.2应急报送及记录
（1）应急报送
在发生辐射事故并进入应急状况半个小时内，区生态环境局辐射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向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辐射应急办公室发出应急通告。通告主要内容包括：辐射事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初步原因，事故类型，人员情况等。在辐射事故的态势得到控制后，应发出应急续保主要内容包括：事故发展概况，事故起因，已采取的和需要立即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在辐射事故应急终止时，应向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应急状况终止报告，主要内容包括：辐射事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概况，事故处理，事故原因，事故后果，经验教训等。
在推出应急状况后20天内向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辐射事故评价报告。
（2）记录
自应急响应启动时，应急通话均应记录通知时间、对象、内容等。现场监测人员应认真填写原始记录，监测点位描述、现场地图、字迹要清楚，并使用统一的法定计量单位。所有记录文件、信息传输过程中的传真单以及应急响应中所有文件资料均由各单位以内部资料要求归档。
10预案管理
本预案及相关实施程序适时组织修订，预案由局辐射应急办组织制定、修订并报局应急领导小组审批。根据工作需要适时更新相关附件，由局辐射应急办组织修订并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辐射应急办指导生态环境局编制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发布后向市局辐射应急办备案。
[bookmark: _Toc1022303366]10.1预案解释
本预案及相关实施程序适时组织修订，由局辐射应急办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77597936]10.2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表
柴桑生态环境局辐射事故应急领导
小组成员名单

	应急领导小组职务
	单位及职务
	备注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
	生态环境局局长
	

	应急领导小组副组长
	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分管辐射工作）
	小组办公室主任

	成员


	政务服务股股长
	应急协调组组长、专家组组长

	
	办公室主任
	后勤保障组组长

	
	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
	现场监测组组长

	
	业务一股股长
	信息发布组组长

	
	业务二股股长
	

	
	业务三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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